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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孙公司部分银行账户

解除冻结及新增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赢环球”或“公司”）因涉及诉讼事项，导致公司部分银行账

户及公司持有的上海商赢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上海商赢乐点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 20%股权被冻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7 月 22 日披露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及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暨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37）。

近日公司通过自查获悉，公司及下属孙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解除冻结和新增冻结，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被解冻账户
性质

1
商赢环球

工商银行世博支行 1001320619100005327 一般户
2 工商银行世博支行 1001320629000034025 募集资金专户

二、银行账户新增冻结的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被冻结账户
性质

申请冻结
金额

1

商赢环球

中信银行上海虹桥支
行 8110201013900562078 一般户

人民币约 2,392.68
万元

2 上海农商银行南桥新
城支行 50131000644302177 一般户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兴庆府支
行

64050112320000000075 一般户

4 商赢盛世电子商
务（上海）有限公
司（公司全资孙公
司）

工行世博支行 1001320619100012252 一般户
人民币约 1,304.17
万元5 中信银行上海虹桥支

行 8110201013600653203 一般户

三、银行账户累计被冻结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被冻结账户
性质

申请冻结
金额

冻结申请
人 备注

1

商赢环球

工商银行世博支行 100132061910000532
7 一般户

人民币
2,375万元

上海通允
企业发展
中心

2 工商银行世博支行 100132062900003402
5

募集资金专
户

3 工商银行宁夏区分行 290202800920026900
7 基本户

4 建设银行上海奉贤支
行

310501823600000008
54

募集资金专
户

5 工商银行宁夏区分行 290202800920026900
7 基本户

人民币
28,502.61万元

香港上海
汇丰银行
有限公司6 建设银行上海奉贤支

行
310501823600000001
52 一般户

7 建设银行上海奉贤支
行

310501823600000001
52 一般户 人民币 180万元 无锡市乾

丰制衣厂

8 中信银行上海虹桥支
行

811020101390056207
8 一般户

人民币约
2,392.68万元

上海通允
企业发展
中心

新增9 上海农商银行南桥新
城支行 50131000644302177 一般户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兴庆府支
行

640501123200000000
75 一般户

11 商赢盛世电
子商务（上
海） 有限公
司

工行世博支行 100132061910001225
2 一般户

人民币约
1,304.17万元 新增

12 中信银行上海虹桥支
行

811020101360065320
3 一般户

四、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原因
经查，就上述序号 8-10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系由于公司未能按期偿还上海通允企业发展中

心（以下简称“上海通允”）向公司支付的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认购保证金人民币 2,375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于 2020年 4月 28日终止）， 上海通允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申请【案号：（2020）沪 0104民初 13743号】，并向司法机关申请财产保全所致，前次上海市徐汇区人
民法院冻结公司 4 个银行账户， 本次新增冻结公司 3 个银行账户， 具体为中信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8110201013900562078、上海农商银行南桥新城支行 50131000644302177、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兴庆府支行 64050112320000000075，冻结金额约人民币 2,392.68万元。

就上述序号 11-12新增公司全资孙公司商赢盛世电子商务（上海） 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事
项，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院正式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核查本事项，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下属孙公司累计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共计 10 个，累计冻结金额约为人民币

34,754.4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为 1672.91%,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比例为 32.73%。 上述冻结事项涉及公司及公司下属孙公司多个银行账户，对公司及下属孙公
司的经营活动以及资金的正常运营已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公司目前资金紧张，导致未能按照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上海通允企业发展中心分
别签署的《调解协议》以及《民事调解书》的约定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具体约定条款详见公司于 2020年
6月 16日披露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签署＜调解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0-106）以及 2020 年 8 月 11 日披露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民
事调解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44）。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将尽快与相关方协商妥善的解决方案，力争尽快解决被冻结事宜。 公司亦将
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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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约人民币 43,704,620元（不含利息、案件受理费等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公告的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诉讼最终结果尚存

在不确定性，目前尚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判决对上市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严
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近日，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
波中院”）送达的《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 02民初 875号】。 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孙公司 StarAceAsia，LTD（中文名：星盈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盈公司”）的供应商

宁波兄弟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兄弟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County� of� Los� Angeles，以下简称“加州法院”）提交诉状（Complaint），
主张星盈公司尚有 6,494,000.98美元货款未予支付，要求星盈公司偿付该笔货款及利息（按照法定利
率计算）。 兄弟公司又于 2019 年 5 月 1 日向加州法院提出扣押或签发临时保护令诉请（Application�
for� Right� to� Attach� Order� and� Order� for� issuance� of� Writ� of� Attachment� or,� in� the� alternative,�
forissuance� of� Temporary� Protective� Order， 以下简称“禁令诉请”）， 请求加州法院冻结其所发现的
Complete� Clothing� Company,Inc.拟向星盈公司所支付的超过 7,000,000美元的货款。加州法院于 2019
年 5月 6日做出判令（Order），驳回了兄弟公司的禁令诉请，并于 2019 年 8 月 6 日接受兄弟公司就此
案的撤诉（Dismissal）请求。

2019年 7月 23日，兄弟公司向宁波中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并将星盈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烨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烨歆公司”）以及公司列为被告，请求判令：一、星盈公司支付欠款
6,494,000美元， 并支付自 2019年 3 月 12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1.5 倍计算的利
息损失；二、判令烨歆公司、公司对星盈公司所负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兄
弟公司明确第一项诉请为：要求星盈公司支付货款 6,494,000 美元，折合人民币 43,704,620 元（按照
2019 年 3 月 12 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 6.73 计算），并支付利息损失（自 2019 年 3 月 12 日至 2019 年 8
月 19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2019 年 8 月 20 日至实际付款日按照人民币同期贷款市场基准
报价利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和 2020 年 8 月 25 日披露的《商赢环球股份
有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20）、《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51）。

二、本次诉讼的一审判决情况
经审理，宁波中院对上述案件判决如下：
一、被告星盈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兄弟公司货款人民币 43,704,620 元，并赔

偿自 2019年 3月 1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019 年 8 月 19 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 年 8 月 20 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付]；

二、驳回原告兄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 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 延迟履行期
间）。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265,194元，由被告星盈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兄弟公司、被告烨歆公司、被告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被告星盈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宁波中院提交上诉状一式六份，上诉
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诉讼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尚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

讼判决对上市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 02民初 875号】。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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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7月 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831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披露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0-131）。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并会同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涉及的事项进
行逐项核实。鉴于本次《问询函》所涉内容较多，回复工作量较大，部分事项尚需进一步完善，其中涉及
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星光”）的业绩承诺补偿问题（待
补偿的金额为 162,165.50 万元），业绩承诺方尚未提供履行补偿义务的具体时间以及资金安排，公司
董事会和管理层虽已多次督促业绩承诺方尽快给出可行方案，但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明确答复。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与完整，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预计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前完成回复并披
露。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快《问询函》的回复工作进度，尽快完成相关回复工作。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
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信息为准。 敬请
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8 日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华股份”、“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168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2101 号文核
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东吴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168 万股。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918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5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29.99%。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72 元 / 股。

长华股份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5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弃购股
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9 月 21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配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
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5 , 473 , 328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10 , 849 , 911 , 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
签 率 为 0 . 01127651% 。 配 号 总 数 为 110 , 849 , 911 个 ， 号 码 范 围 为
100 , 000 , 000 , 000 �- �100 , 110 , 849 , 91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2020 年 9 月 16 日（T-1 日）《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
过 15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
416.8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发行数量为 3,751.2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3384035%。

三、网上摇号抽签
联席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T+1 日）在上海浦东东

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T+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8 日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普检

测”、“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0]187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
承销商”或“湘财证券”）。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开普检测”，股
票代码为“003008”。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
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
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
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为30.42元/股，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全部为新股
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9月16日（T+2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新股数量（股）：19,963,18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07,279,935.60
3.未足额缴款的股份数量（股）：36,820
4.未足额缴款的金额（元）：1,120,064.4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未足额缴款的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36,820股，包销金额为1,120,064.40元，主承销商包
销比例为0.18%。

2020年9月18日（T+4日），主承销商将依据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扣除承销费后一起划
转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
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5029350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8日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人丽妆”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00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10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证券”、“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泰联合”）（中信证券和华泰联合统称为“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4,001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01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29.99%。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23元/股。

丽人丽妆于2020年9月17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丽人丽妆”A股股票1,2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并于2020年9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0年9月2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9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
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458,217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110,792,345,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083107%。 配号总
数为110,792,345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10,792,34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232.70倍，超过150倍，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01%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0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1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25022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9月18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
抽签仪式，并将于2020年9月2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9月18日

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科智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１２３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
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７，０００，０００股，发行价格为３３．４６元 ／ 股。 本
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７，０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根据 《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
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６１０７
末“５”位数 ５７９７５
末“６”位数 ７６９５６５ ９６９５６５ １６９５６５ ３６９５６５ ５６９５６５ ２６４０６２ ５１４０６２ ７６４０６２ ０１４０６２
末“７”位数 ８８３５５９７ １３３５５９７ ３８３５５９７ ６３３５５９７
末“８”位数 ７１０９７１８７ ９１０９７１８７ １１０９７１８７ ３１０９７１８７ ５１０９７１８７
末“９”位数 ２００３１６０４９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３４，０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Ａ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８日（Ｔ＋２日）公告的《杭州山科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０年９月
１８日（Ｔ＋２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
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８日

1、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直真科技”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103 号文核准。 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直真科技”，股票代码为
“003007”。

2、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
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网上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3.40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000 万股。

3、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T+2 日）结束。
4、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964,53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67,170,095.6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5,46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29,904.40
5、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即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35,466 股，包销金额为 829,904.40 元。保荐人（主
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8%。

2020 年 9 月 18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
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59026623，010-59026625
联系人：股本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9 月 18 日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新洁能”）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2,53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2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平安证券”）协商确定本次 A 股发行数量为 2,53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1,518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1,012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本次发行的
价格为 19.91 元 / 股。 根据《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投
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780.93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规模的 50%（1,265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
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实施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53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77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300396%。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规
定，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9 月 18 日（T+2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4、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类型、申购数量、获配数量等。 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
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所有
配售对象送达了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
（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
厅会议室主持了新洁能网上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4713，9713
末“5” 位数 35023，85023，86081
末“8” 位数 31217681，24828738，61330137，57801458，41704727，72351379

凡参与网上申购新洁能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22,770 个，每个中
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新洁能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申购结果，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公布的 3,069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0,054 个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中，3,06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0,047 个配售对象按照《发行
公告》的要求在申购平台提交了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3,000,730 万股；有 7
家投资者管理的 7 个配售对象没有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参与申购。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未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参与申购的情况如下
表所示：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

格
（元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
量

（万股）
1 周伟成 周伟成 19.91 300
2 唐学平 唐学平 19.91 300
3 熊劭春 熊劭春 19.91 300
4 徐朝才 徐朝才 19.91 300
5 白玲玲 白玲玲 19.91 300
6 田志强 田志强 19.91 300

7 浙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9.91 300

合计 - - - 2, 1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2020 年 9 月 7 日刊登的《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
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初步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公募基
金、 养老金及社保基
金）

961, 410 32.04% 1, 394, 144 55.10% 0.01450103%

B类投资者（年金和保
险资金） 446, 100 14.87% 588, 852 23.27% 0.01320000%

C类投资者（其他） 1, 593, 220 53.09% 547, 004 21.62% 0.00343332%
合计 3, 000, 730 100.00% 2, 530, 000 100% 0.00843128%

注：各项比例数据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其中零股 83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
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团队
联系电话：0755-22626653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23 号平安金融中心 B 座第

22-25 层

发行人：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8 日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